Guilt and Forgiveness 罪咎與赦免 罪咎是人犯罪後的狀況，有時是從刑罰的角度來界定──指人可能要接受刑罰的狀況──但這種界說是有問題的，因為人就算獲判無罪（如因罪證不足），或被判緩刑，只要他犯了罪，他就是一個罪人，無論有沒有刑罰，皆因罪咎是關乎人不能改變的過去。聖經稱人類是有罪的，正基於我們過去犯過，現在又不能抹掉的罪。
　　罪咎與罪咎感並不一樣；明顯地，人可以犯了罪而沒有罪咎感，我們亦可能對罪咎認識不全或良心麻木，以有罪為無罪，那麼無論他犯了什麼罪，自己都無所感；這種複雜的情況不易對付，卻必須對付。對付之法自然不是透過心理輔導（他人的或自我開解），以為除去罪咎感便解決了問題；如上說，除去罪咎感與除罪，二者是不一樣的。
　　聖經說人是神造的，為要成就祂的美旨；因此人要向神負責任，蒙召為的就是順服；但人人都犯了罪，「虧缺了神的榮耀」（羅三23），罪咎由是生。雅各把這情況的嚴重性說得很清楚︰「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」（雅二10）；就算只犯一條，他就是犯法的人，因此沒有人完全無罪。
　　按耶穌的說法，這種罪咎的後果可以是永遠的（可三29），我們不應低估它的嚴重性。有罪的人要面對永遠的死亡（羅六23）。
　　新約的核心教訓乃是奇妙的赦免；就這角度而言，沒有一個新約作者只強調罪咎，他們更關心人怎樣可以得到赦免。
　　聖經認為罪得赦免比脫離罪惡權勢重要。今天很多人都只是談論怎樣脫離罪惡權勢，以致人可以活得更好一點；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，但更奇妙的是，脫離罪惡權勢並不等於罪得赦免，我們仍得負上犯罪的責任。在基督裡的救恩是指罪得赦免，和脫離罪惡的權勢。
　　神的赦免比寬恕廣且深，一個被寬恕的罪人仍然是一個罪人，人人都知道他犯的罪，和被寬恕的罪；被寬恕的人只是刑罰被除去，他的罪咎身分仍然存留。但基督的赦免卻是罪與罪咎都被除掉，罪人已被潔淨，他的罪咎與罪罰均被塗去。罪人是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，神卻使他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「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」（西二13），我們就是因基督的緣故得赦免（弗四32；約壹二12）。
　　基督教信息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宣告罪得赦免。歷代教會對這信息的重視，從他們把赦罪納入崇拜一部分就可看得出來；我們承認自己的罪，又得到基督的赦免，這種認罪與赦罪一直是基督教崇拜的重要部分。
　　人誤解了約翰福音二十22～23，以為教會的神職人員有赦罪的權柄，或可以決定什麼是可赦免的，什麼是不能赦免的，這樣的了解是錯誤的。上述經文的對象是教會的整體，不是某個獨立的神職人員，而它說到的罪人也是眾數的，因此它要說的是，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有權柄說那種罪人可以得到赦免，那種罪人卻不能。這種權柄不是某些個人可以獲得的，無論他是神職人員或只是平信徒。赦罪是神賜給基督的權力，不在基督徒範圍之內，它永遠都是屬於神的。
　　L.L.M.
　　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把罪咎與赦免的含義發展至另一層次︰罪有社會及政治層次的意義，解放神學家認為傳統教會把罪咎與赦免限囿於個人的層次是不夠的，它忽略了制度的罪。人若活在不公義的社會，不公義的制度固然會剝削人，人亦會利用不公義的制度剝削別人，這是為什麼以賽亞不僅承認自己是「嘴唇不潔的人」，也承認他是活在「不潔」的人群中（賽六5）。解放神學家認為這是個人的罪與社會的罪不可分的明證（D. Soelle, Political Theology , 1971, chap. 7）。
　　他們對於原罪的問題亦另有見解（參罪，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。人不是活在真空內，乃是活在一個具長久歷史的真實社會環境；在這環境內，人難免接受社會傳遞給他的價值標準，人有時對這種傳統價值沒有足夠的反省能力，只按「刺激和反應」的模式來生活，這就是人的原罪。人若不反省他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體系，就是與不義的制度同謀，一起欺壓沒能力保護自己的小民。悔改（Repent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11,Name=Repentance}；赦免不可少的一部分）的意思就是除去社會中不義的制度，使人能在自由的環境下生活；人只能為在自由之下決定的行動負責任。
　　解放神學的貢獻使人能重新重視罪的社會性；可是它的偏頗亦是在這裡，有時因為過度強調社會的罪，讓人以為社會改善了，人就不再有罪咎與罪罰，這明顯地不是聖經的教導；罪有它社會一面的意義，也有個人一面的意義。再者，因為他們重視社會的罪惡（即不義的制度），有時不惜任何手段來除掉制度的罪，給人不擇手段以達目的之印象，極端者甚至以流血衝突來推翻政權。現代史還未有實例能說明以暴易暴可以建立公義的社會，更常見的情況是暴君被推翻，一個更殘暴的政權接續上場。
　　但解放神學為我們揭露罪的社會結構，乃是我們不應忽視的。
　　楊牧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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